晋江市教育局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教育系统各单位：
[bookmark: _GoBack]根据《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省政府令第219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相关工作的通知》（晋政办明传〔2025〕10号）等有关规定，我局对截至2024年12月31日前以市教育局名义单独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由市教育局牵头联合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清理结果已经局务会研究同意，现公布如下：
一、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1件；
二、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3件。
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不再执行，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附件：晋江市教育局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汇总表


晋江市教育局
  年  月  日
　　

附件：
晋江市教育局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汇总表
　　（一）晋江市教育局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1
	晋江市教育局 晋江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晋江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晋教综
〔2023〕43号





（二）晋江市教育局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1
	晋江市教育局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晋江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晋江市供校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选拔竞标条件（试行）》等文件的通知
	晋教体
〔2020〕14号

	2
	晋江市教育局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晋教规
〔2023〕1号

	3
	晋江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晋江市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工作意见（试行）》的通知
	晋教综
〔2023〕56号




